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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民事诉讼法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近三年平均分值为 3.5 分。本章内容较多，考试分值较少，但是可考内容丰富，以背诵为主。

【专题一】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1.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2.辩论原则

3.诚实信用原则

4.处分原则

5.法院调解原则

6.民事检察监督原则

【专题二】民事审判基本制度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

公开审判制

度

1.不能公开审理的案件。它包括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或者法律另有规定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2.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它包括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3.法院调解，解决民事纠纷不公开进行。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调解过程不公开，但当事人同意

公开的除外。

合议制度 1.合议制与独任制选择

（1）合议制度，是指由三名以上审判人员组成审判组织，代表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集体审理

和裁判的制度。

（2）独任制，是指由一名审判人员独立对案件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制度。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

序、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纠纷，基层法院审理的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

审民事案件。

2.不得独任审理的情形

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民事案件，不得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1）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2）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3）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

（4）属于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

（5）法律规定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

（6）其他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案件。

3.独任制向合议制转化

（1）依职权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应当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

（2）依申请

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

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回避制度 1.回避的法定事由

（1）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

（2）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3）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2.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

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两审终审制 按照小额诉讼程序、特别程序、督促程序以及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律实行一审终审。

【专题三】受案范围与管辖

（一）受案范围

1.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纠纷

2.因劳动关系引起的纠纷

3.其他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引起的纠纷

（二）管辖

级别管辖 1.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民事诉讼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1）重大涉外案件；

（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3）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3.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4.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1）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2）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5.专利纠纷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

6.海事、海商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


